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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
我单位承诺：
一、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二、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三、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五、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六、我单位承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存在我单位与其他供应商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单位名称（盖公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